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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兼修”目标下《法理学》课程思政“德法兼修”目标下《法理学》课程思政
建设探索建设探索

刘巧兴

闽江大学，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摘  要：“德法兼修”目标下中国法治人才的培养要求法学专业课程思政在实现“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法理学课程思政是法学专业课程思政的
基础性工程，为法学各学科的课程思政提供方法论、思政元素和中国法治理念。但现阶段法学教
育对法理学课程思政的作用重视不足，任课教师对课程思政认知不全面、教材缺乏课程思政内容。
法理学课程思政应当展开融合式建设的探索，确保课程思政元素与知识体系、启发式课程思政与
学生主动探索能力、课程思政与现代中国法治叙事三者的高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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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法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时代背景与主法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时代背景与主
要任务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重视法学人才的培养，
2017 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提出高素质法治
人才的培养“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德法兼修”
是核心要求 [1]。“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是习
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法治人才培养的基础论述。
2021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
学习时指出“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具有坚定理想
信念、强烈家国情怀、扎实法学根底的法治人
才”，这是法治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深化新时代法学教育与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
进一步明确，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
法学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2]。新时代法学
教育对高校法治人才的培养提出更高的要求，
直接推动高校法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与改革进
入深水区。

法学专业课程思政不仅仅关注“价值引领”，
还必须关注如何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过
程中达成“价值引领”。法学专业课程思政建
设将直接面临与传统培养环节争夺时空话语权，
并参与法学人才培养指标的考核。法学专业课
程思政建设应当全面涵盖法治人才“知识体系、
能力体系和价值体系”养成，而不能抽离或凌
驾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过程。

2《法理学》课程思政建设是法学专业课程2《法理学》课程思政建设是法学专业课程
思政的基础性工程思政的基础性工程

法理学是法学的基础理论，《法理学》课
程是法学教育的基础课程之一。我国法理学研
究法的一般性抽象概念和理论，通过阐释基本
法理表达当代法的精神和理念，集中体现国家
的法学意识形态。法理学为法律研究、法学教

育和法学发展提供方法论。

2.1《法理学》课程思政建设为法学各学科2.1《法理学》课程思政建设为法学各学科
提供方法论提供方法论

法理学课程思政通过法的概念、法的本质、
法的价值、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等理论模块可
直接适用于法学各学科。法理学作为国家的法
学意识形态，承担着法学教育对意识形态领域
的塑造和完善的基础功能 [3]。法理学课程思政
对社会主义法的价值引领的具体范式能够为其
他部门法提供参照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法
学课程思政核心思想元素可以通过法理学课程
思政有效导入中国法律体系、法的运行全过程、
社会主义法的价值追求等章节。法理学课程思
政还可以通过案例思政形成对法治人才法理思
维的培养，完善课程思政对法治实践能力培养
的影响体系。

2.2《法理学》课程思政建设为法学各学科2.2《法理学》课程思政建设为法学各学科
提供基础元素提供基础元素

法理学研究中国法的基本理论，可以结合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最新社会主义法的理论为
法学学科提供从法的历史、法的本质、法的要素、
法的运行到法的价值等全过程的课程思政素材。
在“德法兼修”目标下，法理学通过法与道德、
法与社会、法与文化、法与科技内容模块，阐
释“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理学通过关于
法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的经典案例，论证法
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责任、法的本质等基
础概念的社会生活依据和实际运行逻辑。法理
学关于社会主义法对安全、秩序、自由、平等、
正义和人权等价值追求能够为法学各学科贡献
系统性价值引领。

2.3《法理学》课程思政建设为法学人才提2.3《法理学》课程思政建设为法学人才提
供中国法治理念供中国法治理念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要求法学教育要为法治
人才提供中国法治理念，用中国法治实践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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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知识、理论架构和价值追求培养法治人才。
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必须态度鲜明
地建立中国法治参照系，法理学课程思政建设
不仅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4]，更要将
中国百年奋斗的法治实践硕果转化为中国法治
理念，推动建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法学理论
体系、实践体系和话语体系。法理学课程思政
将承担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本土叙事的重要使命，
完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转化，细
致记录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进程，展现以
人民为中心的法治价值立场，全面阐释新时代
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3 理论课《法理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挑战3 理论课《法理学》课程思政建设的挑战

3.1 法学教师对课程思政作为教学组成的认3.1 法学教师对课程思政作为教学组成的认
识不全面识不全面

课程思政的本质是践行“立德树人”的育
人理念。法学教师囿于传统学科教育的影响，
重视法律条文解释与记忆、法律逻辑推演与运
用、法律文书撰写与论证，往往不具备对课程
思政的本质和作为教学组成的正确认知。多数
部门法课程教师更偏向法条教学、案例教学和
实务教学，不具备课程思政知识体系和授课能
力。法学教师不善于课程思政或害怕课程思政，
主要源于未能全面把握“立德树人、德法兼修”
的法治人才培养要求。“教育既要指向学生认知、
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获得，也要指向学生自我
意识、改造自己主观世界能力的提升”[5]。新时
代法学教育是知识、能力和价值引领三者有机
统一，法学课程不能只满足于法律知识体系、
法律逻辑思维、法律文书写作等知识层面的传
授和基本职业能力的培养，还需要通过课程思
政完成对法律知识体系的内核精神、法律逻辑
能力的原初动力和法治理念的价值理性的证成
与恪守。

3.2 法理学教材和教学重点难点没有突出课3.2 法理学教材和教学重点难点没有突出课
程思政内涵程思政内涵

教材是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托。现行法学专
业的法理学教材沿用传统编写体例，以教师课
堂授课模式为基础，重视法理学知识和法学理
论的铺陈。中国法理学从法律概念到知识体系
到逻辑范式很难摆脱西方法学的表达体系。如
果法理学教材无法系统性地呈现课程思政引领，
无法提供系列素材和理论整体性建构主导法理
学的主体叙事，法学教育就不能实现用中国的
法治实践培养“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现有
教学大纲的重点难点的确定还是以知识体系和
逻辑分析为主要标准，缺乏从课程思政的角度
考虑中国法理学体系的重点与难点。法理学教
材应当将中国法治实践的详实案例、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成就的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核心要义通过课程思政体系转化为法治人才培

养的丰厚土壤。

3.3 法学教育对《法理学》课程思政作用重3.3 法学教育对《法理学》课程思政作用重
视不足视不足

法理学“抽象”“晦涩难懂”等标签不仅
使法科学生都绕道而行，很多法学院校在排课
时也面临压缩课时以及是在低年级还是高年级
排课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现代法学教育体系对
法理学以及法理学课程思政作用的重视不足造
成的。法理学课程思政是法学课程思政的基础
性工程，是由法学知识习得的内在属性决定的。
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核心命题应该是从纯粹的
法学知识传授到法治人才价值自觉的完成，才
能够回应“德法兼修”的根本要求。法理学课
程思政可以通过中国传统法治资源和当代中国
法治实践成就强化中国法理学和法学自主知识
体系的建构，实现法理学知识体系从外来体系
主导到从本土实践创新的转变。法理学课程思
政可以通过中国法治道路建设与成果、马克思
主义法学的最新实践理论等直面中国法理学的
价值追求，向世界展示法理学作为中国法学意
识形态的学术底气。法理学还可以通过课程思
政的系统性整合，有效实现法学教育的价值引
领，打破只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认知
困境。

4《法理学》融合式课程思政的探索4《法理学》融合式课程思政的探索

4.1 课程思政元素与《法理学》课程知识体4.1 课程思政元素与《法理学》课程知识体
系的高度融合系的高度融合

法理学学科拥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包含法
的本体论、价值论、法律渊源与法律体系、运
行论、方法论以及法与社会的关系论等。法理
学课程思政不仅不能超脱于法理学的知识体系，
还应当从重构中国法理学自主体系的高度出发，
统合“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的全
过程。

首先，法理学课程思政应当重新审视法理
学知识体系的基础概念与基础理论架构。比如
法律权利、法律义务、法律责任等概念，应当
用中国法治实践的元素予以重新定义，而非做
中国法治场域的解释。比如关于法律的目标价
值体系的论述，现在的法理学教材将安全、秩
序作为较优先的价值选择，就是大胆突出西方
传统价值论的中国实践和创造。其次，法理学
课程思政应当重点阐释以人民为中心的法的本
体论知识体系。法的本质问题是法学知识体系
的原初起点。法理学课程思政应当在传统经典
命题如“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法由社会物
质生活条件决定”之外重点构建“以人民为中心”
的法治立场，探索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命题的
中国式法治创新成果。法理学课程思政还应当
对中国当代法的正式渊源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作出点题式的回应。法理学课程思政应当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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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展开有关法的
正式渊源的论证。传统法理学关注社会保障法、
经济法的调整范围，法理学课程思政应当着眼
于人工智能、新能源和数字领域行业发展保护
和新业态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

4.2 启发式法理学课程思政与学生主动探索4.2 启发式法理学课程思政与学生主动探索
能力的高度融合能力的高度融合

“德法兼修”目标下的法治人才的培养，
是在法学知识习得过程中发现价值、认同价值、
形成价值观。法理学课程思政具有价值启发的
属性，教师不仅是价值宣传者，还是学生价值
判断力的启发者。法科学生的主动探索能力，
既是对法律概念与法律事实之间关联性的确定，
也是检索资料、撰写论文或法律文书的技巧能
力，还包含面对法律难题时的自主判断能力。
主动探索能力的内在核心是法治人才价值判断
力的成熟。法律从来不是单一的权利义务规则
体系，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也不是传统法律
体系在中国土地上的简单复刻。“德法兼修”
要求法科学生在反复的思辨实践中，能够初步
形成一套基于法学知识、法律能力的较为成熟
且符合中国法治理念的价值体系。

启发式法理学课程思政不兼容教师独享讲
台的授课模式，要创新一套符合学生主动探索
能力培养的问题驱动和探究性学习的教学方法。
首先，法理学课程思政是问题驱动下的前置性
教学环节。问题体系包含建立在法的本体论、
价值论、方法论等宏观层面的法哲学之问和建
立在法的运行论、法与其他社会关系等微观层
面的法律难题之问。无论是“中国的法治之路
在何方”还是“站票与儿童票之标准”，前置
的法理学之问促使法科学生课前要不断探索思
考，从知识到能力再到价值自觉，始终全程保
持主动态势。其次，法理学课程思政是探究性
学习的重要教学环节。“民族情感与伤害”专
题不仅及时回应舆论对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修订过程中的质疑，更以探究的眼光分析作为

法律概念的“民族情感”的内涵与外延，将教
学自然地延伸到中国法治实践的激烈场域中。

4.3 法理学课程思政与现代中国法治叙事高4.3 法理学课程思政与现代中国法治叙事高
度融合度融合

“立德树人”育人理念下的法理学课程思
政是为了达成中国法治人才培养“德法兼修”
的目标，要充分依赖中国法治的底层实践逻辑、
以中国法治的自主话语体系为表达、坚持中国
法治的价值立场。因此，法理学课程思政必然
与中国法治叙事高度融合。

首先，法理学课程思政统合下的法学知识
传授必须是建立在中国法治叙事场景中的法理
学知识体系。法理学课程思政体系主导下的法
学知识传授是以中国法治实践作为法律知识产
生的逻辑起点。如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统领法的
本体论和价值论知识体系，以中国式法治现代
化阐释法的演进发展与法治道路，以全面依法
治国的丰富实践证成法的运行论。其次，法理
学课程思政统合下的法学能力的培养必须是运
用中国法治理论分析问题的能力。有别于西方
法理学方法中的自然法、分析法和实证法，中
国法治人才要具备自觉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
核心要义和中国本土法学范畴分析中国法治实
践问题的能力。在法治思维方面，我们要重视
与中国法治叙事高度契合的系统性思维、辩证
思维等。第三，法理学课程思政统合下的价值
引领应该是从中国法治叙事出发的中国式法学
价值体系。产生于中国法治叙事的人民立场、
家国情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追求与传统
西方价值体系有着明显差异，应该在法理学课
程思政体系中内化为中国法治人才的精神底色。

“德法兼修”目标下法理学课程思政建设
的探索，是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
究的重大课题，是主动构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
的重要步骤，也是培养高质量法治人才的关键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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